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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实验室与设备处副处
长、“益心为公”志愿者 余露

作为一名在贵州大学从事食品加工
与贮藏技术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我的日常
大多是与实验仪器、数据报表为伴。2025
年，我加入“益心为公”志愿者队伍，用专
业知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实现了
科研价值与社会责任的深度融合。

2025年 4月，我受邀参与紫云苗族
布依族自治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食用
农产品保鲜剂超标行政公益诉讼案。该
案中，当地野生蕨菜收购商超量使用保
鲜剂焦亚硫酸钠，导致产品二氧化硫残
留量超标。检察机关委托我从专业角度
评估蕨菜的食用价值、保鲜必要性及超

量添加焦亚硫酸钠的危害。
蕨菜采摘后酶活性高、呼吸作用

强，易滋生微生物导致腐坏，贮藏保鲜
确实是产业难点。然而，这绝不能成为
突破安全底线的理由。于是，我提出了
以下意见：过量使用焦亚硫酸钠不仅会
破坏食品中的 B 族维生素，长期或一次
性过量摄入还会强烈刺激呼吸道和消
化道，引起恶心、呕吐、哮喘等，也可能
对哮喘患者等敏感人群造成急性健康
损害。这些意见为检察机关认定公益受

损事实提供了重要依据。
案件办结后，紫云县检察院推动相

关部门启动了蕨菜产业规范化发展的
专项调研，我受邀参与其中。这一次，我
的角色从案件“技术顾问”转变为产业
发展“智囊”。

调研中，我发现企业在新增蕨菜生
产线时，面临技术路径模糊、行业标准缺
失等现实难题。对此，我建议企业从自身
工艺出发，制定一套兼具实用性与安全
性的企业标准。这一举措不仅能有效破

解当前技术瓶颈，更能为未来标准升级，
推动整个产业规范化发展筑牢根基。这
次调研，我亲历了检察公益诉讼从“办理
一案”到“治理一片”的全链条监督。

2025年 9月，我先后参与了两次检
察公益诉讼座谈会，收获颇丰。9月 4日，
我参加了最高检召开的“食药安全益路
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食品非法添
加、食用农产品安全等领域集中办案推
进会，聆听了全国各地的实践经验，拓宽
了视野；9月 18日，在安顺市检察院组织

的座谈会上，我与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
厅的检察官们深入交流，提出建立“校检
联合机制”的构想。我认为，高校扎实的
科研基础、丰富的科研资源、先进的检测
设备及前沿的学术视野，可作为检察办
案的“外脑”与“智库”，为办理复杂案件
提供技术支撑与决策参考。检察实践中
的真实案例和前沿问题，可为高校的科
研选题与教学提供鲜活素材，推动成果
转化，形成“产学研用”良性循环。

回顾这些经历，我深感“益心为公”志

愿者所承载的信任与责任，它为我们专业
技术人员搭建了参与社会治理、践行公益
使命的重要平台。接下来，我将继续推动
科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深度融合，用专业与
热忱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整理：本报记者丁艳红 通讯员
黄萍）

用专业与热忱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郝汀然

线上下单，送药上门……随着数
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
将产品销售搬到线上，在给予公众便
利的同时，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 现 在 网 上 买 药 心 里 踏 实 多 了 ，
药店的证照和资质一目了然，还有风
险警示信息呢。”近日，湖北省随州
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在对辖区药
店药品网络销售不规范整改情况进行

“回头看”时，社区居民王阿姨打开
一个购药 App，向检察官讲述自己的
消费体验。

2025 年年初，随州市检察院在开
展“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
监督活动时发现，一些药店不同程度
存在药品网络销售不规范的情况。检
察官深入调查发现，从事药品网络销
售的部分药店未在显著位置公示药品
经营许可证、依法配备的药师资格证
等相关信息；有的药店在处方药销售
主页面、首页面直接公开展示处方药
包装、标签等信息，未突出显示“处
方药须凭处方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
用”提示；有的第三方平台对查看网
络售药商家资质设置了手机验证码验
证程序，给消费者带来不便……这些
行为都违反了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

理办法》，而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履
行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职责。

2 月 27 日，随州市检察院依法启
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3 月 6 日，
该院向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制发
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药品网络
销售的监督管理职责，对全市范围内
药品网络销售不规范行为开展专项整
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
召开药品网络销售集中治理工作推进
会，采用“线上+线下”模式对药品
网络销售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
针对无资质开展药品网络销售、通过
网络销售假药劣药、企业资质未公

示、处方药风险提示不规范等问题，
共督促整改“问题药店”50 余家；同
时加强宣传引导，开展药品网络销售
相关培训，提升从业者的法律意识。

“经过系列治理工作，全市药品
网络销售企业资质公示合格率、处
方药销售风险提示合规率、第三方
平台责任落实率、重点风险问题整
改率均达 100%，反面典型案例曝光
率也在稳步提升。”日前，检察官对
整改成效跟进监督时发现，药品网
络 销 售 企 业 主 体 责 任 意 识 明 显 增
强，第三方平台对入驻的相关商家
资质审核更加严格，群众用药安全
得到了有效维护。

给网络药品销售加道“安全闸”

□本报通讯员 赵楠 羊彬

“感谢检察院帮助我们解决了棘
手难题，困扰我们多年的‘树线矛盾’
终于解决了！”12 月 3 日，国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胶州市供电公司（下称“供电
公司”）相关负责人专程来到胶州市检
察院，表达诚挚感谢。

“树线矛盾”是棘手难题

“检察官同志，我要反映一条供电
安全隐患线索。”今年 5 月 29 日，供电
公司主动联系胶州市检察院，就辖区
电力线路安全隐患问题寻求帮助。据
供电公司统计，2024 年夏季，胶州市因
树木搭接高压电线共引发 4 起跳闸停
电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元，
最严重的一次曾造成上百户居民家中
停电。

“树线矛盾”一直是影响电力线路
安全运行的棘手难题。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
路保护区内，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
设施安全的植物。然而，因电力线路
规划与农村土地利用规划衔接不畅，
不少线路穿行农村自留地、林地，林权
权利人往往拒绝修剪、砍伐，更有甚者
故意在输电线路周边种植速生林木，
借机索要高额补偿。此外，“砍后复
种”现象频发，供电公司难以从根源上
解决问题。

“今年夏季高温，全市用电负荷较
去年最高负荷增长 5.5%，这种情况下
线路弧垂更大，部分树木与线路安全距
离已不足 1 米，治理树障隐患迫在眉
睫。”供电公司负责人表示。

消除“生命线”周边的安全隐患

“输电线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
命线’。”胶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门检察官刘琳说，在电力设施保护
区范围内种植树木，可能引发线路短

路、大规模停电、触电等安全事故，危
及公共利益，必须从根源上消除隐患。

接到案件线索后，胶州市检察院
高度重视，迅速组成办案组开展专项
监督工作。办案检察官联合供电公司
运维人员对辖区 12 个镇、街道进行走
访调查，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测距等
方式固定证据，发现均不同程度存在
树障隐患，其中 4 个镇、街道的树障需
要紧急处理。

“每处树障的形成原因、紧急程度
各不相同，不同土地性质上的树障清
理又涉及不同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
必须做到点面结合，才能实现最优效
果。”办案检察官刘琳介绍。

办案组调取了 12 个镇、街道的树
障台账，同时调取了胶州市电力设施
和电能保护专业委员会 9 家成员单位
的权责清单，厘清行业主管部门和属
地单位职责，最终确定了“由点及面+
先急后缓”的整改方案。

6 月 30 日，胶州市检察院向电力
主管部门和需要紧急处理树障隐患的

4 个镇、街道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对
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违法行为及时作
出处理。7 月 10 日，该院召集电力主
管部门和 12 个镇、街道相关负责人
召开座谈会，通过展示照片、航拍视
频等方式，直观展现树障隐患，并向
各镇、街道负责人发放树障隐患清
单，明确要求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
有序推进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树障隐患
清理工作。

清理树障，守护万家灯火

收到检察建议后，电力主管部门和
各镇、街道积极响应，有序开展树障清
理工作。由电力主管部门制定相关实施
方案，统筹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开展合
力攻坚。截至今年 11月底，已清理树障
2.6 万 余 棵 ，其 中 紧 急 处 理 树 障 1 万
余棵。

涉案 4 个镇、街道联合供电所、林
业站、管区、村“两委”逐户沟通，通过
释法说理、帮助村民联系树木买家、限

期清理树障等方式，妥善解决问题。
对于符合补偿条件的林权权利人，依
法做好补偿工作；对于补偿后又重复
栽种林木的，依法依规处理。

此外，胶州市辖区 13 个行业部
门，12 个镇、街道根据方案，依法履
行监管职责，对于存量和新增树障，
按照林区、基本农田、国省公路两侧
等不同区域分类施策、精准处置；协
调各村庄社区与供电公司签订协议
300 余份，明确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
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
等条款及违约责任，并开展普法宣
传，提升村庄社区负责人、村民保护
电力设施的意识。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需要充分
发挥检察建议的辐射带动作用，督促
行业主管部门制定方案，推动全面攻
坚、分片施策。”胶州市检察院副检察
长陈敏表示，下一步，该院将持续跟进
案件整改情况，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
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树障隐
患得到彻底清除。

供电公司的“树线矛盾”解决了
山东胶州：消除电力线路安全隐患，多方联动清理树障2.6万余棵

□本报记者 南茂林

“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我们对团购供应生鲜食品的网格仓实施了更严格的管
理。”近日，甘肃省民勤县检察院检察官回访某社区团购供应链企业时，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

今年 6 月，民勤县检察院在“食药安全益路行”专项活动中发现，某社区团
购供应链企业存在多重食品安全隐患：仓储环境简陋、从业人员未按规定办理健
康证明、未完整公示企业营业执照等资质等。

“这些问题并非个例，而是社区团购行业的共性问题。”办案检察官介绍，针
对上述问题，民勤县检察院迅速开展立案调查。

面对行业整改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的实际情况，民勤县检察院多次与行政
主管部门会商研判。6 月 20 日，该院依法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社
区团购生鲜食品网格仓、自提点加强监管与日常巡查，明确整改标准；同时推进
行业规范治理，组织从业者集中办理健康证，并开展生鲜贮存等食品安全知识
培训。

在检察监督与行政履职的协同发力下，民勤县社区团购行业完成系统性升级，
涉事企业配齐冰箱、冰柜、防蝇窗纱等设施，运输车辆全部加装冷链箱；从业人员
全部完成健康证明办理，健康管理被纳入常态化监管；188家生鲜自提点完成标准化
改造工作。

整改过程中，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联合探索出“分类指导、示范引领、梯度
推进”的工作方法，以整改典型问题企业为突破口，提炼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标准
流程，同步开展关于食品安全法的普法宣讲与实务培训，覆盖从业者 300 余人
次，推动经营者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规范”，行业安全责任意识得到显著
提升。

“我们将继续深化‘食药安全益路行’专项活动成效，强化与行政部门的协
作联动，不断完善新业态治理模式，推动社区团购行业高质量发展。”民勤县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188家生鲜自提点标准化改造收官
甘肃民勤：完善新业态治理模式推动社区团购行业发展

今年 12 月
5 日，山东省胶
州市检察院检
察官与供电公
司工作人员对
辖区某街道高
压线塔下的树
障情况进行跟
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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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榆树市民安运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5076 号彭喜春与你们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 确认彭喜春与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28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 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彭喜春工资
款 123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榆树市民安运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5077 号庞廷学与你们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 确认庞廷学与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28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 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庞廷学工资
款 13849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榆树市民安运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5081 号黄立国与你们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 确认黄立国与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28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 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黄立国工资
款 30009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晓展：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22 号杨东红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
张晓展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1.杨东红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
关系合法有效；2.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
协助杨东红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8 幢 4 单元 708 号、建筑面
积为 96.24 平方米、丘地号为 ys-0101/9-347（708）的房屋所有权转移
登记；3. 驳回杨东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476 元，由杨东红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晓展：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24 号李艳华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
张晓展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1.李艳华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
关系合法有效；2.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
协助李艳华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8 幢 1 单元 602 号、建筑面
积为 93.18 平方米、丘地号为 ys-0101/9-347（602）的房屋所有权转移
登记；3. 驳回李艳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420 元，由李艳华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27 号陈继东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陈继东与吉林省坤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吉林省坤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协助陈继东办理坐落于榆
树市天博居小区 15 幢 0 单元 109 号、建筑面积为 86.8 平方米、丘地号
为 ys-0101/9-350（109）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案件受理费 7446 元，
由陈继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16 号李艳波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田雨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 李艳
波关于榆树市天博居 4 幢 0 单元 107 号房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合法
有效；2.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协助李艳
波 办 理 坐 落 于 榆 树 市 天 博 居 小 区 4 幢 0 单 元 107 号 、建 筑 面 积 为
171.46 平方米、丘地号为 ys-0101/9-344（107）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
记；3. 驳回李艳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050 元，由吉林省坤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榆树市民安运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5075 号朱占林与你们劳动争议一案，已缺席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 确认朱占林
与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28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立即给付朱占林工资 29404.5 元；3. 驳回朱占林其他的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榆树市民安运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5079 号张立学与你们劳动争议一案，已缺席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 确认张立学
与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2 年 10 月 2 日至 2023 年 1 月 28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立即给付张立学工资 11000 元；3. 驳回张立学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榆树市民安运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5080 号凌俊国与你们劳动争议一案，已缺席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 确认凌俊国
与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28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立即给付凌俊国工资 12300 元；3. 驳回凌俊国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榆树鑫宏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29 号李洪军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1. 李洪军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合法有效；2.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
即协助李洪军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14 幢 0 单元 123 号、建筑
面积为 57.1 平方米、丘地号为 ys-0101/9-349（123）的房屋所有权转
移登记；3. 驳回李洪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154 元，由李洪
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28 号张丽丽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1. 张丽丽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合法有效；2.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
即协助张丽丽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14 幢 0 单元 124 号、建筑
面积为 56.16 平方米、丘地号为 ys-0101/9-349（124）的房屋，榆树市
天博居小区 14 幢 0 单元 125 号、建筑面积为 33.19 平方米、丘地号为
ys-0101/9-349（125）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3.驳回张丽丽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332 元，由张丽丽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26 号韩月、李洋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1.韩月、李洋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后立即协助韩月、李洋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15 幢 0 单元 114
号、建筑面积为 83.99 平方米、丘地号为 ys-0101/9-350（114）的房屋
所有权转移登记；3. 驳回韩月、李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154 元，由韩月、李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晓展：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25 号周铁桩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
张晓展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周铁桩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协助周铁桩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8 幢 4
单 元 1507 号 、建 筑 面 积 为 95.55 平 方 米 、丘 地 号 为 ys- 0101/9- 347

（1507）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3. 驳回周铁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4510 元，由周铁桩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晓展：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23 号王永财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
张晓展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1.王永财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协助王永财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8 幢 4
单元 808 号、建筑面积为 96.24 平方米、丘地号为 ys-0101/9-347（808）
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3. 驳回王永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476 元，由王永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爽：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17 号杜金侠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刘爽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1. 杜金侠关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4 幢 0 单元 106 号
房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合法有效；2.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协助杜金侠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4 幢 0
单 元 106 号 、建 筑 面 积 为 175.74 平 方 米 、丘 地 号 为 ys- 0101/9- 344

（106）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3.驳回杜金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8800 元，由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雨：本院受理（2025）吉 0182

民初 6815 号陈显忠与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田雨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1. 陈显忠关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3 幢 0 单元 128 号
房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合法有效；2.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协助陈显忠办理坐落于榆树市天博居小区 3 幢 0
单 元 128 号 、建 筑 面 积 为 118.48 平 方 米 、丘 地 号 为 ys- 0101/9- 343

（128）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3.驳回陈显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4600 元，由吉林省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唐国宝：本院受理安徽霍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1522 民
初 96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唐国宝：本院受理安徽霍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1522 民初 96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内蒙古鑫亿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满天星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马慧诉内蒙古鑫亿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内蒙
古满天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5）内 0622民初 43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节假日顺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内蒙古鑫亿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马慧诉内蒙古鑫亿

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田虎、杨美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5）内 0622 民初 431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节假日顺延）。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袁正敏：本院受理李永富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5）黔 2702 民初 34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瓮安迎纳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5）黔 2702 民初 3456 号贵

州忆柏晟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 11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道坪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唐华、贵州贵和长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福泉市浩锐五
金店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陈义：本院受理宋大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5）黔 2702 民初 28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王兴兴：本院受理邱梦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5）黔 2702 民初 493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环境保护法庭（原龙昌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李炎彬：本院受理陈惠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5）闽 0602 民初 8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民法庭（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4 号）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蔡恒军、黔南州恒联吊装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永健诉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黔 2702 民初 6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赵春梅：本院受理罗程与诉你和石照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卫丽：本院受理李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5）鄂 1124 民初 21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

陈天明、吴两秀：本院受理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5）闽 0602 民初 72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本报通讯员 关韶铭

近年来，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检察院以“数字检察”战略为引领，运用大
数据办案思维，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开展公益诉讼，依法监督国家税务总局
太原市尖草坪区税务局规范环境保护税征管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追缴国家税
款近 30万元，有力维护了国有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领域公共利益。

2025 年 1 月，聚焦国有财产保护重点领域，尖草坪区检察院率先开展环境保
护税征管专项调研，通过初步排查锁定辖区部分在建工程施工单位未依法申报环
境保护税的问题。为提升监督质效，该院专题研判违法行为模式、法律依据等要
点，积极破除数据壁垒，向上级检察机关调取辖区在建工程相关数据，向该区行
政部门收集排污许可、环保处罚、环境保护税征管等相关信息，夯实数据监督基
础，为形成多维度监督数据池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针对环境保护税“本地登记、异地报验”的征管特点及潜在漏洞，尖草坪区
检察院加强与税务机关的会商沟通，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模型筛查，督促 7 个项
目涉及的 9 家总承包单位补缴税款 11.1 万余元；另一方面，推动税务机关对“属
尖草坪区管辖但施工单位未在辖区登记”的 15 个建设工程项目开展核查，征缴
税款 18.7万余元。

此外，检税双方针对扬尘类环境保护税税源分散、计税复杂、监管困难等核
心难题，以外来数据交互升级为突破口，搭建数据链条监管网络，推动税务机关
完善征管机制，落实数字化税费征管模式。

尖草坪区检察院还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实现“一数多查”的监督效果。利用
调取的排污许可证办理数据，筛查出辖区部分医院未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情况，延
伸开展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行政公益诉讼监督；通过数据关联分析，将监督范围拓
展至建筑企业、材料加工企业的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领域，进一步扩大公益诉讼
影响力。同时，该院深入挖掘典型案件类型，持续探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开
发与应用，根据监督实效调整数据指标权重，逐步构建国有财产、环境保护等领
域公益诉讼长效监督机制，不断提升案件的办理质效。

环保税征管迎来“数字监督员”
太原尖草坪：依法监督追回国家税款近30万元


